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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问题小额贷款公司

分类监管工作的通知
渝金发〔2021〕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金融办（金融工作管理部门），两江新区现代

服务业局，重庆高新区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金融办，保税港区金

融办，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，各小额贷款公司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小额贷款公司行业风险管控，加大重点问

题公司的查处力度，推动行业扶优限劣和市场出清，根据《中国

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银保

监办发〔2020〕86 号）、《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渝办发〔2008〕239 号）等有关监管规定，现就加强重点

问题公司分类监管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对“失联”类公司的监管

（一）认定标准。小额贷款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当

认定为“失联”类公司：无法取得联系；在登记注册的住所或者

经营场所实地排查无法找到；虽然可以联系到公司工作人员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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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并不知情也不能联系到公司实际控制人；连续 3个月未按监管

要求报送数据信息。

（二）监管措施。对于“失联”类小额贷款公司，市级地方

金融监管部门根据调查核实结果，取消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。

二、加强对“空壳”类公司的监管

（一）认定标准。小额贷款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当

认定为“空壳”类公司：近 6个月无正当理由自行停业（未开展

发放贷款、回收贷款等业务）；近 6 个月无纳税记录或者“零申

报”（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免税的除外）；近 6个月无社保缴纳

记录。

（二）监管措施。对于“空壳”类小额贷款公司，市级地方

金融监管部门根据调查核实结果、公司整改的意愿及能力等，可

以采取监管谈话、出具警示函、责令改正、通报批评、暂停直至

取消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等措施。

三、加强对“重大违法违规”类公司的监管

（一）认定标准。小额贷款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当

认定为“重大违法违规”类公司：违反《重庆小额贷款公司“十

不准”》（渝金发〔2013〕15 号）明确的禁止性监管规定；经有

权机关认定公司或者其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职责

时，从事“套路贷”、涉黑涉恶、贪污贿赂等违法犯罪或者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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腐败行为；不履行重大事项报告义务，对《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

重大风险事件报告制度》（渝金发〔2014〕10 号）的重大事项瞒

报、迟报、谎报；拒绝或者阻碍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，或者

虽然能进场但拒不提供检查资料或者检查资料造假；对违规问题

拒不整改、虚假整改、无正当理由拖延整改；经过市级地方金融

监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。

（二）监管措施。对于“重大违法违规”类小额贷款公司，

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根据违法违规情节、风险程度、涉众性、

整改意愿及能力等情形，可以采取监管谈话、出具警示函、责令

改正、通报批评、暂停公司部分业务、暂停直至取消小额贷款公

司试点资格等措施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四、查处工作实施流程

（一）调查核实。区县金融工作管理部门组织开展初步核查，

可以独立核查，也可以商请当地公安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开

展联合调查，必要时聘请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

辅助取证。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区县初步核查结果开展复

核。在复核过程中，无法与小额贷款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等有关主

体取得联系，或者虽能取得联系但无法开展核查工作的，由市级

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门户网站发布限期接受监管谈话的公告，督

促配合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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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前告知。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就查实的问题，向

小额贷款公司发送《监管措施告知书》，告知拟采取的监管措施

内容、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以及陈述申辩期限和方式；无法取得

联系的，在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门户网站公告，公告期为 60

日。

（三）异议处理。小额贷款公司有权对拟采取的监管措施提

出书面陈述及申辩，其内容应当包括事实、理由和证据。市级地

方金融监管部门充分听取公司意见，对其提出的异议组织核查，

并反馈异议核查结果。

（四）措施决定。对于异议成立的，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

予以采纳，并作为确定最终监管措施的考虑依据；未提出书面异

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发送相应《监管措

施决定书》。

五、强化监管与责任

（一）强化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。市级地方金融

监管部门统筹协调上述重点问题公司分类监管工作，牵头开展定

期集中摸排处置、台账管理、风险处置和政策宣讲工作。联合区

县金融工作管理部门，对重点问题公司实施常规动态管理，跟踪

掌握、有序化解处置风险；对于被取消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的

公司，支持继续依法处理存量债权债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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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明确区县金融工作管理部门属地管理责任。区县金融

工作管理部门应当切实履行属地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，定期开展

辖区内重点问题公司的摸排核查，提前制定工作方案，规范工作

流程，做好风险研判；动态监测处置工作进度，有序化解处置风

险，防范处置风险引发次生风险，指导具有整改意愿及能力的公

司稳妥实施整改；及时向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报送摸排、核查、

整改、处置等各项工作情况。

（三）压实小额贷款公司主体责任。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对照

本通知要求切实开展自查自纠；积极配合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

和区县金融工作管理部门调查核实工作；严格按照监管措施执

行，认真落实整改和处置要求。被取消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的

小额贷款公司，其合法的存量债权依法受到保护，但不得开展新

发放贷款、展期续贷等业务。

（四）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。在对上述重点问题

公司处置过程中，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

的信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。对于重点问题公司，函告市场监管

等部门，协调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

信企业名单。对于被取消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的公司，向社会

全面公示，抄告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吊销营业执照；对于已接

入金融信用基础数据库的公司，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告知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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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营管部。

（五）鼓励行业协会发挥自律组织作用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

应当充分发挥自律作用，配合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区县金融

工作管理部门开展核查工作，稳妥化解处置风险，督促公司整改，

加强政策宣传，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合规经营，行业稳健发展。

原《关于加强“失联”、“空壳”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推动化解

行业风险的通知》（渝金〔2020〕460 号）有关规定与本通知要

求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法律法规、国务院和中国银行保险

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通知涉及内容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8 月 25 日




